
消 防 處 與 獲 授 權 人 士 聯 絡 會 議 摘 要  
 
日 期 ：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十 七 日 (星 期 四 ) 
時 間 ： 下 午 三 時 正  
地 點 ： 消 防 處 消 防 安 全 總 區 會 議 室  
 
討 論 事 項 ：  
 
1.  註 冊 消 防 工 程 師 計 劃  

  
已 收 到 政 府 10個 局 ／ 部 門 (即 教 育 局 、 房 屋 署 、 機 電 工 程 署 、 影 視 及 娛 樂

事 務 處 、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、 屋 宇 署 、 社 會 福 利 署 、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、

建 築 署 及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)對 諮 詢 文 件 修 訂 版 的 意 見 。 上 述 各 局 ／ 部 門 都 支

持 計 劃 。 已 與 下 列 各 局 ／ 部 門 開 會 討 論 他 們 的 意 見 ︰  
 

(i) 二 零 一 零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與 建 築 署 、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、 影 視 及 娛 樂

事 務 處 、 社 會 福 利 署 及 經 濟 分 析 及 方 便 營 商 處 開 會 ；  
 

(i i) 二 零 一 零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與 經 濟 分 析 及 方 便 營 商 處 及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開

會 ； 以 及  
 

(iii) 二 零 一 零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與 經 濟 分 析 及 方 便 營 商 處 、 屋 宇 署 及 食 物 環

境 衞 生 署 開 會 。  
  

消 防 處 會 考 慮 收 到 的 意 見 ， 並 於 適 當 時 修 訂 諮 詢 文 件 。  
 
2. 巡 查 新 落 成 樓 宇 的 通 風 系 統  

 

屋 宇 署 查 詢 ， 如 通 風 系 統 經 檢 查 後 發 現 有 欠 妥 之 處 ， 可 採 取 何 種 跟 進 行

動 。 該 署 獲 告 知 跟 進 行 動 可 包 括 ︰  

 

(i) 再 次 巡 查 ， 直 至 所 有 問 題 獲 得 糾 正 為 止 ；  
 
(i i) 獲 授 權 人 士 承 諾 所 有 欠 妥 之 處 將 於 入 伙 前 糾 正 ， 無 須 再 次 巡 查 ； 或  
 
(iii) 獲 授 權 人 士 ／ 承 辦 商 提 交 照 片 ， 以 證 明 之 前 發 現 的 問 題 已 糾 正 。  



  

屋 宇 署 通 知 消 防 處 ， 已 計 劃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試 行 以 上 措 施 。 消 防 處 正

等 候 屋 宇 署 的 進 一 步 消 息 。  

 

3.  檢 討 守 則  

  

新 建 設 課 正 綜 合 整 理 由 19位 主 要 相 關 人 士 提 出 的 397項 意 見。所 有 意 見 ／

回 應 將 予 以 分 析 ， 以 便 制 定 未 來 路 向 。  

 

4. 樓 層 編 號  

 

屋 宇 署 剛 修 訂 了 編 號 ADV-3關 於 劃 一 樓 層 序 數 的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

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。 一 幢 建 築 物 的 所 有 樓 層 都 應 該 以

合 乎 邏 輯 的 方 式 順 次 編 排 序 數 。 無 論 樓 層 作 何 用 途 ， 均 應 維 持 以 順 序 的

數 字 編 排 其 樓 層 序 數 。  

  

然 而 ， 在 香 港 ， 輕 微 改 動 建 築 物 樓 層 順 序 編 號 的 做 法 也 很 常 見 ， 例 如 將

“四 ”、 “十 三 ”及 尾 數 是 “四 ”的 層 數 刪 去 。  
 

為 免 刪 除 樓 層 的 層 數 可 能 造 成 不 良 影 響 ， 並 顧 及 本 地 慣 用 的 樓 層 序 數 編

排 方 法，折 衷 的 辦 法 是 接 受 將 “四 ”、“十 三 ”及 尾 數 是 “四 ”的 層 數 刪 去。除

了 上 述 已 獲 接 受 可 刪 除 的 層 數 外 ， 刪 除 其 他 層 數 的 做 法 都 不 會 獲 得 允

許 。 另 外 ， 採 用 非 數 字 名 稱 (除 非 與 正 常 數 字 一 併 使 用 ， 例 如 20樓 空 中 花

園 )、 別 號 、 另 類 層 數 (例 如 “亦 稱 Ｘ 樓 ”)， 以 及 不 合 邏 輯 、 非 傳 統 或 非 順

序 的 層 數 編 排 的 做 法 ， 也 一 概 不 會 獲 得 接 納 。  

  
該 作 業 備 考 並 不 適 用 於 下 列 項 目 ：  
 
(i) 於 二 零 一 零 年 九 月 一 日 之 前 已 提 供 由 發 展 商 編 製 的 售 樓 說 明 書 予 公

眾 查 閱 ／ 索 取 ， 並 已 經 記 錄 派 遞 方 式 把 該 售 樓 說 明 書 送 達 屋 宇 署 存

檔 的 項 目 ；  
 
(i i) 於 二 零 一 零 年 九 月 一 日 之 前 已 售 出 不 少 於 一 個 樓 宇 單 位 的 項 目 ；  
 
(iii) 於 二 零 一 零 年 九 月 一 日 之 前 已 提 交 佔 用 許 可 證 申 請 的 項 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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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獲 授 權 人 士 通 訊 錄  

 

屋 宇 署 已 同 意 ， 如 消 防 處 因 固 有 需 要 (例 如 發 出 與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有 關 的

消 防 處 通 函 )而 提 出 要 求 ， 該 署 會 提 供 最 新 的 獲 授 權 人 士 通 訊 錄。 

 
 
 

完  


